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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8.18 (五) 上午10:00 壽豐鄉公所三樓第一會議室

112.08.18 (五) 下午 2:00 秀林鄉公所二樓會議室

變更鯉魚潭風景特定區計畫(配合景觀亮點營造)案
公開展覽說明會

變更機關：花蓮縣政府

申請單位：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2

簡報

大綱

1

2

3

4

5



3

1.計畫緣起

• 配合UNWTO永續觀光發展目標，為
使鯉魚潭得以達到「交通部觀光局重
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畫（109-112
年、113-116年）」之國際觀光景點，
與「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觀光整體發
展計畫」列屬國際觀光重要景點之發
展需求，營造優質友善旅遊環境，形
塑鯉魚潭遊憩的新風貌。

• 辦理污水截流及污水處理設施工程，
以達水質改善與遊憩環境景觀美化之
效益。

• 考量全區遊憩動線之適宜性，為利多
元水域遊憩活動發展，檢討相關公共
設施規劃，整合潭北水岸公共設施用
地變更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一併整
合水岸相關陸域運營空間，以符合人
本尺度及在地特色，豐富水岸視景觀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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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變更範圍及法令依據

變更範圍：
• 擬將潭南汙水處理設施周邊之公園
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兼供汙水處理
廠使用(變1)；調整潭北商業區與周
邊公園及道路用地(變2)；變更廣場、
機關與公園用地變更為旅遊服務中
心用地(變3)；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調整(變4)。

• 變更面積約1.0054公頃

法令依據：
• 依都市計畫法第27條第1項第4款

辦理公開展覽法令依據：
• 依都市計畫法第19條辦理公開展覽

30天並舉行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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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概況

潭南水質淨化園區 潭南污水處理設施

遊客中心(商業區) 管理站(機關用地)

潭北水岸步道改善工程（已竣工啟用）

潭北碼頭 潭西碼頭區

用地變
更位置

用地變
更範圍

鯉
魚
潭
風
景
特
定
區
計
畫
範
圍

公四-1

公四-2

鯉魚潭北側設有鯉魚潭遊客中心與管理站提供旅遊資訊服務，同時設有一處潭北碼頭及水岸
步道；南側則利用潭西碼頭提供水域遊憩活動，環潭周邊多為公園綠地，且西南側已設置一
處潭南污水處理設施與水質淨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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潭北段
變更位置

池南段
變更位置

3.環境概況-土地權屬

土地權屬
• 包含花蓮縣壽豐鄉潭北段614-1等24筆土地與池南段

125、126、129地號等3筆土地，總計27筆土地，面
積約10,054.53平方公尺，且均屬公有土地。

• 所有權人包括中華民國與花蓮縣
• 管理者均為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變更範圍

土地所有權人：
花蓮縣政府

土地所有權人：
中華民國

變更範圍

縱管處管理

公家單位管理

私人管理

潭北段
變更位置

池南段
變更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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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更內容1：變更公園用地為公園用地(兼供污水處理廠使用)

• 配合鯉魚潭風景區之污水處理計畫，預定於原潭南污水處理廠設
置套裝式污水處理設備，基於管用合一辦理變更

• 變更面積約0.2公頃 ，均為公有土地

 

編

號

變更

編號

變更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變1

潭南污

水處理

廠

公園用

地(0.20)

公園用地兼

供污水處理

廠使用

(0.20)

1.依據「重要觀光景點建設中程計

畫(109-112年、113-116年)」，

鯉魚潭屬於縱谷北區國際觀光重

要景點建設。

2.為改善鯉魚潭水質，避免水體優

養化，於原潭南污水處理廠設置

套裝式污水處理設備，以改善放

流水質，避免水體優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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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更內容2：調整潭北商業區與周邊公園及道路用地

北

0 10 20 30 50M

遊

機五

公四-5

公四-5

文教二

商

機四

公四-1

公四-1

廣

商

2-1

變更公園用地為商業區商
商

2-2

變更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2-3

變更道路用地為商業區

2-4 變更商業區為道路用地

2-5 變更商業區為公園用地

變更圖例

變更公園用地為商業區

變更公園用地為道路用地

變更道路用地為商業區

變更商業區為道路用地

變更商業區為公園用地

商

商

公

變更綠(帶)地為綠(帶)地兼供道路用地綠兼道

2-6 變更變更綠(帶)地為綠(帶)地兼供道路用地

商 商業區

機關用地機

水域用地水 綠 綠(帶)地

公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圖例

遊

文

遊憩專用區

文教區

編

號

變更編

號

變更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

變2-1

環潭北

路東側

之商業

區、道

路用地

等

道路

用地

（0.04）

商業區

（0.04）
1.依據「重要觀光景點
建設中程計畫(109-112
年、113-116年)」，鯉
魚潭屬於縱谷北區國際
觀光重要景點建設。

2.因應「花蓮縣鯉魚潭
觀光旅館新建營運移轉
案」用地整體規劃，維
持商業區面積不變及周
邊道路通行功能原則下，
透過土地使用分區調整，
提高未來規劃興建之彈
性。

變2-2

公園

用地

（0.05）

商業區

（0.05）

變2-3

公園

用地

（0.02）

道路

用地（0.02）

變2-4
商業區

（0.03）

道路用地

（0.03）

變2-5
商業區

（0.06）

公園用地

（0.06）

變2-6

綠（帶）

地

（0.03）

綠（帶）地

兼供道路用

地（0.03）

• 透過商業區、公園、道路區位調整，提高規劃彈性與
招商誘因。

• 檢討商業區與環潭北路間之部分綠(帶)地為綠(道)用地，
以供建築基地進行建管法規檢討。

• 商業區整併後，面寬維持100公尺，深度可達約50公
尺，為一完整坵塊，維持商業區面積總量及周邊道路
通行原則

• 變更面積約0.23公頃 ，均為公有土地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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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更編號3：變更廣場、機關與公園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遊

機五

公四-5

公四-5

文教二

商

旅服

旅服

旅服

機四

公四-1

公四-1

廣

3-1

3-2

3-3

變更廣場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變更機關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變更公園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0 10 20 30 50M

北

變更廣場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變更圖例
旅服

旅服

旅服

變更機關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變更公園用地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

商 商業區

機關用地機

水域用地水 綠 綠(帶)地

公 公園用地 道路用地

圖例

遊

文

遊憩專用區

文教區

編

號

變更編

號

變更位

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

變3-1 環潭北

路東側

之廣場

用地、

機關用

地與部

分公園

用地

廣場用

地

（0.23）

旅遊服務中

心用地

（0.57）

1.鯉魚潭遊客服務中心原位

於其他土地使用分區，透過

管理站整體規劃，與「花蓮

縣鯉魚潭觀光旅館新建營運

移轉案」進行區位調整。

2.整合潭北水岸公有地整體

規劃為潭北發展核心，改善

鯉魚潭管理站使用空間不足，

提升觀光服務量能，符合管

用合一。

變3-2 機關用

地

（0.08）

變3-3 公園用

地

（0.26）

• 整合潭北水岸公有地整體規劃為潭北發展核心，將現鯉魚潭
管理站所在之機關用地、廣場用地、公園用地，以及水岸遊
憩設施需求整體規劃，變更為旅遊服務中心用地，以提升觀
光服務量能

• 變更面積約0.57公頃，均為公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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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更內容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1

原條文 新條文 變更理由

十四、公園用地(公四-1與公四-2)為配合鯉魚潭觀光遊

憩活動及水域活動發展，得依實際發展需求，經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核准

者，得作相關使用。

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並未針

對公園用地敘明其容許使用項目或相

關規範內容，故為配合鯉魚潭觀光遊

憩整體發展，活化利用及多元機能使

用，予以明訂容許使用強度與使用項

目，經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

景區管理處核准者，得作相關使用。

十五、旅遊服務中心用地，以供風景特定區管理機構

旅遊服務使用。建物及土地使用依下列規定：

（一）建蔽率不得大於20％。容積率不得大於60%。

（二）建築物高度不得超過10.5公尺。

（三）得供旅遊服務、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展覽

（示）場所、農特展售、辦公廳舍（管理中

心）、遊憩設施、停車場與其他相關觀光服務設

施使用。

配合新增旅遊服務中心用地，增

列土地使用分區管制相關條文。

十四、遊憩專用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一)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之一

百六，且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

(二)允許使用項目

1.手工藝紀念品店。

2.餐廳。

3.飲食店。

4.一般商品店。

5.租船及船柏管理所。

6.住宿設施設置，需經主管機關同意。

7.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符合風景區之產業活動。

(三)應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發照建築。

十六、遊憩專用區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一)建蔽率不得超過百分之八十，容積率不得大於百分

之一百六，且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十點五公尺。

(二)允許使用項目

1.手工藝紀念品店。

2.餐廳。

3.飲食店。

4.一般商品店。

5.租船及船柏管理所。

6.住宿設施設置，需經主管機關同意。

7.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符合風景區之產業活動。

(三)應經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得發照建

築。

條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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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變更內容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2

原條文 新條文 變更理由

十六、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

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

童、青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

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

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

用，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十八、建築物提供部分樓地板面積供下列使用者，得

增加所提供之樓地板面積。但以不超過基地面積

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私人捐獻或設置圖書館、博物館、藝術中心、兒

童、青少年、勞工、老人等活動中心、景觀公共

設施等供公眾使用;其集中留設之面積在一百平方

公尺以上，並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益

性基金管理營運者。

(二)建築物留設空間與天橋或地下道連接供公眾使用，

經交通主管機關核准者。

條號調整

十七、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應依下表規定退縮建築。但基地情

形特殊經提花蓮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小組)

審查同意者，不在此限。

十九、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之建築基地
於申請建築時應依下表規定退縮建築。但基地情形特
殊經提花蓮縣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小組)審查同意
者，不在此限。

條號調整

分區及用地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商業區

退縮建築標示於計畫圖上，

並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

公尺建築，並免受設置騎樓

地之規定，其餘

除面臨綠(帶)地需依相關規

定辦理外，計畫圖上未標示

部分因受限於街廓狹長或特

殊情形免予退縮。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並妥予植栽綠

化。

文教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計入法

定空地，並妥予植栽

綠化。

分區及用地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商業區

退縮建築標示於計畫圖上，

並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二

公尺建築，並免受設置騎樓

地之規定，其餘

除面臨綠(帶)地需依相關規

定辦理外，計畫圖上未標示

部分因受限於街廓狹長或特

殊情形免予退縮。

退縮部分得計入法定

空地，並妥予植栽綠

化。

文教區及公

共設施用地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四公

尺建築，如有設置圍牆之必

要者，圍牆應自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三公尺。

退縮部分得計計入法

定空地，並妥予植栽

綠化。



12

4.變更內容4：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調整-3

原條文 新條文 變更理由

十八、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二十、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應留設二分之一以上種

植花草樹木，以美化環境。

條號調整

十九、指定興建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地區，在公共

污水下水道系統未完成前，建築物之新建、增建

時，應檢附水土保持及廢污水處理設施計畫書，

經審查核可後，始准予先行發照建築。惟須切結

於公共污水下水道完成後六個月內，須自行納入

系統內。

二十一、指定興建公共污水道系統之地區，在公共污

水下水道系統未完成前，建築物之新建、增建

時，應檢附水土保持及廢污水處理設施計畫書，

經審查核可後，始准予先行發照建築。惟須切結

於公共污水下水道完成後六個月內，須自行納入

系統內。

條號調整

二十、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以外地區，建築物之新

建、修建、改建、增建均應先檢附水土保持及廢

污水處理計畫，經審核可後，始得發照建築。

二十二、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以外地區，建築物之新

建、修建、改建、增建均應先檢附水土保持及廢

污水處理計畫，經審核可後，始得發照建築。

條號調整

二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通用其他法令規定。 二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通用其他法令規定。 條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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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都市計畫程序及意見表達方式

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公開展覽30天
及說明會)

花蓮縣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

內政部核定

發布實施

公民或團體
提出陳情意見

取得變更同意函計畫研擬

公開展覽

納入審議參考審議及核定

發布實施

(112.07.20~112.08.19)

(112.08.18 @壽豐鄉公所與秀林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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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都市計畫程序及意見表達方式

• 本府建設處、秀林鄉公所、壽豐鄉公所
及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鯉魚潭遊客中心) 公告欄皆陳列本
案計畫書圖以供閱覽，另公告期間本府
建設處網站亦有本案計畫書圖檔案可供
下載閱覽。

• 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對
本計畫變更內容有任何意見，請以書面
載明姓名(名稱)及地址，並檢附繪有建
議變更內容、意見、相關位置圖、俾憑
彙整提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依法審議參酌。

• 相關問題請洽本府建設處都市計畫科。
電話：03-8242688
地址：97001 花蓮縣花蓮市府前路1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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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